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银金政行复决字〔2024〕037号
申请人：刘某，女，汉族，XX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64XXXXXXXXXXXX0029，职业：个体，现住址：XX市XX区XX路XX小区，联系电话：199XXXXXXXX。
被申请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王占东
地址：金凤区贺兰山路平湖巷1号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刘某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作出的银金公（上）行罚决字[2024]106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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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申请人现向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2024年4月9日0时许，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北京中路派出所向上海西路派出所移交阻碍执行职务、殴打他人警情。经了解核实：2024年4月8日21时许，北京中路派出所民警李政与实习生王宁在XX区XX小区 XX室处置一起打架警情时，违法嫌疑人刘某对现场出警民警辱骂，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北京中路派出所将刘某移交至上海西路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处理，后上海西路派出所受理为治安案件查处。
被申请人依法查明：2024年4月8日21时许，在XX区XX小区XX号公寓4楼，违法行为人刘某与李某因噪音扰民问题发生争执，后在4楼楼梯口，刘某用脚在李某后背处踢了一脚，后李某报警求助，随即北京中路派出所民警李政与实习生王宁在处置该警情时，刘某拒不配合民警执法，并对出警民警进行辱骂。违法行为人刘某到金凤区公安分局上海西路派出所之后，办案民警依法出示传唤证，刘某对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予承认，双方产生争执并未殴打对方，询问其对方后背脚印，告知民警自己并不清楚，出警民警李政对刘某当时所穿鞋子与受害人李某后背脚印对比纹路一致，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音，出警民警未对刘某进行辱骂，并对其进行三次口头警告，刘某拒不听从，仍然继续辱骂出警民辅警。2024年04月09日05时30分，上海西路派出所办案民警对违法行为人刘某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刘某行政拘留三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对刘某行政拘留五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两项合并对刘某进行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刘某拒绝签字，由办案民警对刘某做第二次处罚前告知询问笔录，刘某依然不承认其殴打对方，故被申请人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刘某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刘某殴打他人、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人刘某的陈述和申辩;李政、王宁、李某的证人证言，辨认笔录，提取笔录，人身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具体答复：申请人刘某对被申请人作出的银金公(上)行罚决字[2024]106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对本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答复如下：在出警过程中，北京中路派出所出警民警李政及实习生王宁合法按照警情处置流程规范处警，全程录音录像，询问报警人李某具体情况后，李某后背确实有脚印，当时现场无第三人，民警李政遂敲门询问刘某，刘某情绪激动，根本不配合民警的询问并质问民警没有现场监控凭什么证实其踹了李某，后经民警李政现场勘查无监控视频，出警民警李政对刘某当时所穿鞋子与受害人李某后背脚印对比纹路一致，证据充分证实刘某殴打李某一事，后在民警李政口头传唤过程中，民警李政警告三次后对刘某进行强制传唤，刘某也极其不配合，后在带上警车过程中，民警李政执法记录仪及询问笔录中未有说话的情况下，刘某主观认为民警骂其，对民警进行辱骂，构成阻碍执行职务。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是结合事件整体发生状态，由多种证据结合进行确认刘某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李某，证人李政、王宁笔录一致反映出刘某殴打他人及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事实，故公安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刘某行政拘留三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对刘某行政拘留五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两项合并对刘某进行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办理该案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证据来源合法有效，充分尊重了违法行为人刘某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人刘某作出的银金公(上)行罚决字[2024]10651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处罚公平公正，恳请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维持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驳回违法行为人刘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复议机关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刘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于2024年5月16日受理。本机关于2024年5月27日14时27分、14时28分、16时59分共给申请人拨打了5次电话，四次均未接通，仅在16时59分接通了5秒就被申请人挂断。之后本机关工作人员又于同日给刘某发了短信并表明身份，但至今未收到申请人回复。2024年5月28日，本机关又于9时43分、11时28分给申请人拨打了2次电话，但也无法接通。2024年5月29日，本机关工作人员又给刘某发了短信，并通知她收到短信后尽快回复，但时至今日本机关也未收到回复。2024年6月4日，本机关于14时38分、14时39分给刘某拨打了2次电话，仍未接通。因申请人自身原因导致本机关无法听取意见，故本机关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审理本案。经查明：2024年4月8日21时许，在XX区XX小区XX号公寓4楼，申请人刘某与李某因噪音扰民问题发生争执，后在4楼楼梯口，刘某用脚在李某后背处踢了一脚，后李某报警求助。因案发时现场人员只有刘某与李某二人，李某身上的鞋印纹路经出警民警比对，与刘某脚上所穿的鞋子一致，故能够证实刘某踹了李某一脚。在出警民警口头传唤违法行为人刘某的过程中，刘某情绪激动，不配合民警工作，在出警民警警告三次后对刘某进行强制传唤，刘某也极其不配合，后在带上警车过程中，民警李政执法记录仪及询问笔录中未有说话的情况下，刘某主观认为民警对其辱骂，后对民警进行辱骂。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接受证据清单、人民警察证（李政）、接处警登记表、情况说明、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刘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刘某）、询问笔录1（刘某）、询问笔录2（刘某）、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李某）、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李某）、询问笔录（李某）、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李政）、 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李政）、询问笔录（李政）、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王宁）、 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王宁）、询问笔录（王宁）、提取笔录（刘某）、提取照片（刘某）、人身检查笔录（李某）、人身检查照片（李某）、到案经过（刘某）、违法犯罪记录前科证明（刘某）、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刘某）、辨认笔录（李某）、辨认笔录（王宁）、辨认笔录（李政）、接受证据清单、医院检查报告（刘某）、门诊病历（刘某）、手术报告单（刘某）、光盘二张。                                                                                       
本机关认为：
职权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事实认定方面：对于申请人称其和李某发生冲突是由于李某扰民行为已严重打扰到申请人休息且多次沟通无效，经本机关调查：申请人和李某之间的矛盾系邻里纠纷，但不能作为申请人殴打他人的抗辩理由。本案中，根据李某的证人证言，辨认笔录，提取笔录及人身检查笔录均可以证实申请人在李某后背处踢了一脚，故申请人殴打他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对于申请人所称“民警出口辱骂申请人”，经本机关调查：民警在出警口头传唤申请人刘某的过程中，其情绪激动，不配合民警工作，在出警民警李政三次警告后对刘某进行强制传唤，刘某也极其不配合。后在带上警车过程中，民警在未说话的情况下，刘某主观认为民警骂其，对民警进行辱骂。根据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及出警民警李政、实习生王宁、当事人李某的询问笔录，均可证实申请人的行为构成阻碍执行职务，故申请人阻碍执行职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程序方面：北京中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李某电话报警后，立即出警，在现场处理过程中因申请人涉嫌阻碍执行职务，北京中路派出所出警民警将案件移交至上海西路派出所处理。上海西路派出所民警经过受案登记、调查取证，依法对刘某、李某、李政、王宁进行询问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权利及义务，向申请人告知了给予其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因申请人对处罚决定不服，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上海西路派出所办案民警依法记录在案。上述有关执法文书均依法送达给申请人，整个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法律适用和量罚方面：本案中被申请人认定刘某殴打李某的行为成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故意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同时认定刘某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本案中，因刘某在李某后背处踢了一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情节较轻的情形，故被申请人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合理。又因为刘某在出警民警口头传唤其至派出所接受调查时拒绝配合，并在前往派出所的过程中辱骂出警民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中从重处罚的情形，故被申请人对刘某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有两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因申请人刘某构成殴打他人和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两种行为，故被申请人两项合并对刘某作出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合理。
[bookmark: _GoBack]综上所述，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对2024年4月8日XX市XX区XX小区刘某殴打他人及阻碍执行职务一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银金公(上)行罚决字[2024]106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202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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